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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教工食堂内部控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教工食堂内部管理，增强业务透明度和业务

监督，进一步提高教工食堂服务质量和水平，维护学院及教职工

的利益，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在确保饮食安全卫生的前提下,以低成本、高质量的

膳食服务好全体教职工，提升教职工的满意度。

第三条 教工食堂运营管理坚持以盈亏平衡为原则，确保教

职工膳食质量，亏损部分按标准进行补贴。



第二章 采购管理

第四条 采购方式。物资采购分为大宗物资定点集中采购和

零星采购两种方式。

(一)大宗物资集中定点采购

1.由学院通过招标确认大宗物资供货单位，与其签订供货协

议，进行定点采购。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采购价格不得高于市

场价格。

2.食堂经理每天将采购计划报商业服务中心，商业服务中心

审批后将采购计划通知定点供货商准备供货，同时将采购计划通

知验收员。

（二）零星采购

少数不在定点采购范围内的物资需经相关领导批准，由商业

服务中心安排 2 人进行采购，采购时要货比三家，原则上做到质

优价廉。

第五条 采购价格管理

1.供货价格不得高于市场批发价，具体按照供应商招标时的

承诺执行（市场批发价参照荣成市广源综合批发市场和北大街中

心市场）。商业服务中心不定期以零星采购的方式组织相关人员

采购部分原材料，并与定点供货商的供货价格进行比对，如发现

价格高于承诺价格，按合同规定给予处罚，直至解除供货合同。

2.在市场价格基本稳定时，未经许可，供应商当月不得调整



价格，供应商在遇到价格变动时须提前通知商业服务中心。如果

价格上调而供应商没及时报价，商业服务中心有权按调整前的价

格结算。

3.如果价格下浮不及时报价，事后被发现，商业服务中心将

按下浮后价格结算，并有权按照差额货款的双倍进行追偿。

第三章 库存管理

第六条 进入食堂的所有物资必须由库房管理员和食堂经理

进行验收，验收时要根据采购计划和送货单验收，认真核对物资

采购数量，检查采购物资质量，如发现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等弄

虚作假现象，应及时处理，并上报商业服务中心，验收单必须当

场签字，验收结束库房管理员登记入库后将验收单交商业服务中

心报账员保管，并做好索证索票工作和台账记录。

第七条 物资发放。必须由领用人在出入库登记本上签字，

出库时应做到先进先出，所有物资要日清日结。

第八条 库房管理员和食堂经理每月底清查盘点一次库存，

确保账实相符，并在次月初及时把盘点表报送食堂报账员。库房

管理员应全面掌握仓库物资库存数量，及时向食堂经理提出采购

建议，并说明品名、规格、数量、等级和单价。不得擅自把物资

转借、挪用、租赁给他人。每学期结束前进行一次期末全面清查

盘点(报账员协助监督进行)，盘点情况进行登记，如出现短缺或

溢余,应及时上报领导，并及早查明原因。



第四章 销售管理

第九条 教工食堂应做好成本核算，成本核算时要充分考虑

各种成本投入合理定价。教师在教工食堂消费必须打卡，严禁其

它方式收费。

第十条 来客接待实行一事一结，由食堂经理根据来客通知

单上的人数及就餐标准向采购员报采购计划，采购及入库手续同

其它物资，成本核算员做好成本核算，确保标准符合规定要求，

不得擅自提高就餐标准。

第五章 结算管理

第十一条 定点集中采购的大宗物资和零星采购物资，每月

底由报账员根据验收单与供货商核对账目，无误后由供货商开具

正规发票，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后按财务报销流程支付货款。

第十二条 来客接待报销由食堂管理员开具接待清单和结算

凭证交学院党政办，由党政办负责通知就餐部门将款项打入食堂

账户。

第十三条 财务资产处设一名食堂会计，负责食堂账务处理，

及时记录食堂各项开支。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商业服务中心在教工食堂设意见箱，收集整理职

工的投诉和建议，及时向食堂反馈并提出改进措施，每学期组织

一次满意度调查，对饭菜质量和服务进行测评，测评结果进行公

示。



第十五条 学院纪检监察室不定期对膳食质量、膳食成本、

招待标准进行抽检，对于出现的不合理和违规现象及时通知商业

服务中心予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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